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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 年 8月 3日上午 10 時 10 分 

貳、地點：國光館 2 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 陳校長修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張藝薰 

伍、主席致詞： 

一、行政會議以每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因 5月至 7月受疫情影響，調整為主管會

議，目前疫情警戒降為二級，且新學年度行政團隊部分調整，故特於 8 月初

召開行政會議，除薦派參加會議或研習者，應出席參加重要會議。 

二、介紹新學年度行政團隊成員：主計室代理主任張莉敏、總務處主任林建成、

圖書館主任陳振杰、設備組組長許瀚濃、社團活動組組長巫孟珊、特教資源

教師承辦人許慈玉教師，另生輔組長續請鍾瑞吉組長擔任。 

三、主計室邱蘭昭主任預計 110 年 8 月 16 日退休；也感謝卸任之圖書館胡惠玲

主任，任職期間於閱讀社群、走讀活動、社區共讀站、自主學習空間等各項

業務推動，不遺餘力，期能倚重其長才，繼續協助推動本校閱讀教育。 

四、由衷感謝在場各位主任、組長持續在行政工作上奉獻心力，盼望大家能協力

合作、傳承創新，使校務推動更具效率及效能。 

陸、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歷次校長指示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追蹤

v/

x 

一、請編製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之各

階段工項預定進度計畫表。(總務

處) 【109 上 20 主】 

督促黃冠中建築事務所於 8 月底完

成新建大樓的細部設計。 V 

二、請編製信義館廁所整修工程之各階

段工項預定進度計畫表。(總務處) 

【109 上 20 主】 

預訂進度 43.22%，實際進度 43.4%， 

本週進行第一次變更項目議價。 V 

三、「整建多功能綜合球場」計畫案，請

就各階段工作推定排程，並在建築

師設計前，溝通設計理念，表達本

校需求，並確實掌握時程進行。(學

務處) 【109 下 3主】 

1.施工進度：預訂進度 51.2%，實際

進度 33.56%，落後 17.64%，本週

施工天數 2天。 

2.施工內容：菱形網基座開挖完

成；排球柱、排球網、籃板進場(現

置於體育館內)。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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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第 8次施工會議時，請承商提

報趕工計畫。 

 

柒、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  由：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充規定(修

正草案)，如附件 1，提請討論。

(學務處) 

說  明： 

一、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 

二、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提

至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至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

進行審議。 

X 

 

捌、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請各處室公布於學校網站之資料務

必正確，公告內容亦應注意個資保

護相關規範。(各處室) 

配合辦理。 

X 

二、請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學生選課

事宜，並於選課諮詢輔導中就學生

發展多元性給予適當建議。(教務

處) 

遵照規定辦理學生選課事宜，並轉

知導師及課程諮詢教師，於選課諮

詢輔導中就學生發展多元性給予適

當建議。 

X 

三、有關高二、高三暑假輔導課程之上

課方式及收費額度，請再審酌。(教

務處) 

考量學生學習的穩定性與學習能力

差異及任課教師與任教學生的熟悉

度，110 暑期輔導課，班級人數未達

30 人班級，仍維持原班級成員獨立

成班上課。收費額度在不超過上限

金額，由上課學生共同分攤費用。 

X 

 

玖、業務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一)課務業務： 

1、110 年暑期輔導活動，因疫情皆採線上授課方式進行，實施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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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三：110 年 7 月 12 日至 8月 20 日，共六週。 

(2)高中二、三年級：110 年 7 月 26 日至 8月 20 日，共四週。 

(3)高中一年級：110 年 8 月 2 至 8月 20 日，共三週。 

2、重補修課程報名人數達專班人數的科目有：高二上數學 A、高二下數學 A、

高二下數學 B、高二下國文、高二下英文；高一上數學、高一下數學。表

訂國英數重補修課程實施時間自 110 年 7 月 22 日至 8月 31 日。 

3、高三第一次學測模擬考採線上方式實施，舉辦日期為 110 年 8 月 5 至 6

日(星期四至五)，模擬考期間暑期輔導及重補修課程皆暫停實施。 

(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1 次代理教師及雙語代理教師甄試試務工作，初試日期為

110 年 8月 5 日(星期四)，複試日期為 110 年 8月 10 日(星期二)。 

(三)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申請相關專案計畫挹注資源，110 學年度有： 

1、「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課程新增鐘點費專案」，第一學期獲補助

新臺幣 142 萬 8,000 元整，補助實施新課綱新增鐘點費每週 85 節，21

週，總節數 1,785 節。補助項目如下 

項目 節數/週 週數 鐘點費 備註 

部定必修課程-高一數

學適性分組 
8 21 67,200 新增 2 班(每班 4節) 

部定必修課程-高一英

文適性分組 
8 21 67,200 新增 2 班(每班 4節) 

校訂必修課程-高一專

題研究 
6 21 50,400 1 班 2 位教師 

選修課程-高一多元選

修 
6 21 50,400 新增 3 班(每週 2節) 

高一彈性學習時間-週

三第 567 節自主學習 
9 21 75,600 新增 3 班(每週 3節) 

小計 37  310,800  

部定必修課程-高二數A

學適性分組 
8 21 67,200 新增 2 班(每班 4節) 

部定必修課程-高二數B

學適性分組 
4 21 33,600 新增 1 班(每班 4節) 

部定必修課程-高二自

然探究與實作 
10 21 84,000 1 班 2 位教師 

高二彈性學習時間-週 9 21 75,600 新增 3 班(每週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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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節數/週 週數 鐘點費 備註 

三第 567 節自主學習 

小計 31  260,400  

高三彈性學習時間-週

一第 456 節選手培訓 
9 21 75,600 新增 3 班(每週 3節) 

小計 9  75,600  

課程輔導諮詢教師 8 21 67,200 
依實施 108 課綱學生人

數 630 人，可減授 8 節 

2、「高中學生學習扶助方案」：獲補助高一基礎英文 18 節、基礎數學 18 節、

基礎國文 18 節及高二充實英文 18 節、充實數學 18節、充實國文 18 節，

共 108 節，補助金額新臺幣 5 萬 4,000 元整。 

3、國中學生學習扶助計畫依期程開辦，第一期於暑假開辦國三數學 2 班，

國一數學 1 班，實施時間自 110 年 7月 12 日（星期一）至 8月 20 日（星

期五），共六週，每班每週 4節，每班 24 節。 

4、為協助國民中學學生順利銜接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習，申請「資訊科技科

及化學科銜接教育鐘點費」獲補助經費新台幣 5 萬 9,400 元，資訊科技

96 節，化學 12節，於 110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4 日高一暑期輔導課實施

化學、資訊科技實體銜接課程。 

5、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已申請「第二外語」計畫，待審核後實施，

提供學生學習日語、西班牙語、越語及泰語等課程。日語開在高一多元

選修，於週一第 3、4節實施；西班牙語、越語及泰語開設於高三加深加

廣類課程，於週二第 5、6 節實施。 

6、「本土語文」計畫申請中。 

二、註冊組 

(一)高中新生作業 

1、110 年 7 月 15 日辦理高一新生線上報到及線上說明會，報到人數共 216

人(含核定招生 210 人及外加原民生 3人、身心障礙生 2 人、適性安置 1

人)，報到率 100%。 

2、110 年 7 月 15 日至 21 日辦理高一雙語實驗班、數理實驗班報名、面試甄

選作業，每班各錄取 35 人。 

3、110 年 7月 27 日召開高一新生編班委員會議，已於 28 日公告高一新生編

班名單。 

(二)國中新生編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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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年 7 月 8 日召開國一新生編班委員會議，討論特教生導師編配。 

2、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於 110 年 7 月 22 日上午進行國一新生編班暨導師公開

抽籤作業，編班結果已於當日下午 3時公告於學校網頁。 

(三)其他作業 

1、110 年 7 月 6 日至 15日受理高一、高二重補修報名；7月 21 日依學生報

名情形由教學組公告上課時間安排；7月 26 日受理學生加退選。 

2、高一、高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期程： 

(1)學生上傳：110 年 7 月 2 日至 9 月 30 日。 

(2)老師認證：110 年 7 月 2 日至 10 月 4 日。 

(3)學生勾選：110 年 10 月 8 日至 10月 13 日。 

三、設備組 

(一)110 年度因應新課綱所需課室空間優化案，110 年 6 月 28 日決標，預計 8

月中旬完工。 

(二)110 年度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案，已完成採購，目前進行資本門節餘

2萬餘元之採購。 

(三)提升國民中學自然領域設備計畫案，設備皆已請購，廠商交貨中。 

(四)110 年閩南認證考試原訂 8 月 7(星期六)辦理，因受疫情影響延至 10 月 23

日(星期六)辦理。 

四、實驗研究組 

(一)110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核定總金額為新臺幣 270萬元，含 110 年度經常

門 64 萬元，資本門 44 萬元；111 年度經常門 96 萬元，資本門 66 萬元。 

(二)110 學年度高中均質化計畫核定總金額為新臺幣 55 萬元，含 110 年度經常

門 19 萬 6 仟元，資本門 14 萬元；111 年度經常門 7 萬 9 仟元，資本門 13

萬 5 仟元。 

(三)110 學年度前導計畫核定總金額為新臺幣 150 萬元，含 110 年度 45 萬元，

111 年度 105 萬元。 

(四)110 學年度大專協作計畫核定總金額為經常門新臺幣 85 萬元整：110 年度

38 萬 4 千元，111 年度 46 萬 6 千元。 

(五)本學期實習教師，名單如下： 

編號 姓名 畢業學校 系所 國/高 科別 教學輔導 導師輔導 行政輔導 

1 李家緯 高師大 數學系 高中 數學 唐帥宇 唐帥宇 楊婕芸 

2 高曼芳 中山 音樂系 高中 音樂 王蕙瑜 王蕙瑜 張毓棻 

3 賴又瑗 彰師大 生物系 高中 生物 黃翠瑩 蔡孟莉 廖純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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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型業務需實習教師跨處室幫忙，請先徵得其行政處室主管同意。 

2、如有重要業務(如校慶)需請實習教師協助而暫停返校輔導，請業務承辦

單位事先擬函稿(草稿)給實研組，由實研組發函師培大學同意後辦理。 

3、非上班時間請實習教師協助辦理業務，請業務承辦單位填報加班請示單，

核准後得申請補休。 

 

【學務處】 

一、110 學年度第 1學期重要行事： 

(一)運動會擬於第 10 週，1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全天舉行；第 7週為社團、

第 8週為班會、第 9 週週五第 56 節進行校慶進場預演。 

(二)校慶典禮暨無塑園遊會擬於第 10 週，110 年 11 月 6日(星期六)全天舉行。 

(三)國三畢業旅行為 11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三)至 22 日(星期五)；高二公民訓

練為 110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至 3日(星期五)；國一戶外教育擬於 12 月份

辦理。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一)防疫小組：110 年 8 月 3日(星期二)召開 110 學年度第 1次工作會議。 

(二)110 學年代理教師甄試防疫措施： 

1、於簡章明列防疫須知。 

2、考試當天入校人員佩帶口罩、量測體溫，如確認發燒，將由專人引導應

考至「防疫備用試場」應試；不開放陪考(除特殊情形並須事先提出申請

獲准)及室內用餐。 

3、維持各試場通風並加強消毒。 

三、性平業務：109 學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

形檢核表(如附件)，請各處室於 1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前至共編試算表完

成共編。 

 

【總務處】 

一、汛期季節，為避免八德館電梯遭受雨水滲入，將視雨勢狀況，開啟防水閘門。

使用電梯時，請注意防水閘門的高度。 

二、自 110 年 7 月 27 日起，校園戶外場所對外開放時間，暑假平日上午 7 時至 8

時，下午 4 時至 6 時；暑假假日 7 時至 8 時，下午 4 時至 5 時。星期日保全

值勤時間恢復至下午 5 時。 

三、教育部製作 4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線上影片課程，置於教育部教師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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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https://ups.moe.edu.tw/mooc/index.php)，內容主題為：化學品危害

通識暨廢棄物管理訓練、中小學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校園安全與承攬管理、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Accidnet，請同仁上網觀看，可列為研習時數。 

四、110 年 8月 5 日教師甄選初試，考場暫設於仁愛館，8月 4 日進行場地布置，

教室暫停外借。 

五、因 110 學年度部分教師兼行政職務異動，文書組於 110 年 8 月 2 日協助異動

人員之公文帳號設立或變更，並將原職務人員未結公文移轉予新職務人員；

另同仁設定公文傳遞流程時，請留意職務異動狀態，選擇正確之公文接收人

員。 

六、110 年 4至 6 月份公文統計資料如下： 

(一)110 年 4 月份已逾辦理期限待辦件數共計 8 件，其中教務處 4 件、人事室 3

件及學務處 1 件。 

 

(二)110 年 5 月份已逾辦理期限待辦件數共計 7 件，其中教務處 4 件、總務處 2

件及學務處 1 件。 

 

(三)110 年 6 月份已逾辦理期限待辦件數共計 4 件，其中教務處 2 件及學務處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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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一、110 年指考於 110 年 8 月 16 日公布成績，18-21 日登記分發網路志願選填，

31 日放榜，輔導室提供指考學生及家長電話、視訊或預約到校諮詢升學相關

問題。 

二、「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計畫」，經 110 年 6 月 25 日生涯發展教育

委員會討論並修正通過，依規定函報國教署，待核定後執行。 

三、「110 學年度國教署補助高級中學辦理校園心理健康輔導方案」協助教師辨識

學生心理健康，提供適當輔助措施，建立學生安全防護網絡。 

 

【圖書館】 

一、110 年 8 月 4日上午 9時辦理校網管理與 ODF 教育訓練，地點在 403 電腦教室，

請新任行政人員出席，也歡迎其他行政同仁參加。 

二、暑假期間，每位學生可借閱 5本圖書及 2片視聽資料，借期延長為 30 天。 

 

【人事室】 

一、110 學年度第 1次代理教甄業務，進度摘要： 

(一)已上網公告，報名至 110 年 8 月 2日止，各科報名人數：高中英文科 3人、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2 人、高中輔導科 2人、國中國語文專長 2 人、國中數

學專長 3人、國中歷史專長 0 人。 

(二)於 110 年 8 月 3 日公告初試網路報名成功名單。 

(三)110 年 8 月 5 日初試及教評會取消。 

二、依教評會決議，視報名情形，預備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次代理及代課教師甄

選業務。 

(一)採取一次公告分次招考及現場報名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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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選方式，以口試及試教方式辦理。 

(三)第 2 次代理、代課教師甄選簡章、日程表及工作職掌表，於核定後以電子

郵件傳送至各相關處室主任及組長信箱，請各組配合辦理。 

三、於 110 年 8 月 9 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 109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

案。 

 

【主計室】 

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各項代辦費如有賸餘款，

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請相關權責單位留意並於期限內清理完畢。

截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各項代收代辦費尚未結清明細如下： 
計畫代碼 計畫 

名稱 

處室 執行 

期限 

實收 

金額 

實支金額 請購未

銷數 

結餘金額 

109C0206  (108-2)營養

午餐(教職員

及其他) 

學務處 109.02.01-

109.07.31  

545,669 544,836 0 833 

109C0228  (109-1)營養

午餐(學生) 

學務處 109.08.01-

110.01.31  

5,628,545 5,614,092 9,455 4,998 

109C0229  (109-1)營養

午餐(教職員

及其他) 

學務處 109.08.01-

110.01.31  

569,405 568,376 0 1,029 

110C0203  (109-2)校刊

費 

學務處 110.02.01-

110.07.31 

105,475 105,380 95 0 

110C0207  (109-2)營養

午餐(學生) 

學務處 110.02.01-

110.07.31 

4,514,889 3,339,415 17,543 1,157,931 

110C0208  (109-2)營養

午餐(教職員

及其他) 

學務處 110.02.01-

110.07.31 

506,706 491,369 0 15,337 

110C0215  (109-2)高中

射擊車資保

險 

學務處 110.02.01-

110.07.31 

19,596 19,504 0 92 

 

【國中部】 

一、國際交流 

2021 世界青年會議(World Youth Meeting)線上活動辦理日期為 110 年 8 月 4

日(星期四)及 5日(星期五)，使用地點為八德館 4樓全英教學資源中心。 

二、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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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 學年度「補助辦理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精進計畫(SIEP)」獲補助新臺幣 15

萬元，已於 110 年 7 月 30 日發函附收據請款。修正計畫書因教育部中小學

國際教育 2.0 全球資訊網，系統仍在修正程式，延至 110 年 8 月 2日後上傳。 

(二)109 學年度「提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英語文成效實施計畫」刻正辦理成果報

告及經費核結。 

 

【秘書】 

因製作傑出校友公佈欄，請廠商重製本校校名、校徽.png(去背)及.ai 電子檔，提

供各處室參酌運用。 

 

拾、提案討論： 

案  由：訂定本校「家境清寒成績優良學生學雜費減免作業要點」，如附件，請討

論。(教務處) 

說  明：依據教育部 103 年 4 月 3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 號令修正發布之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七條規定，訂定

本校「家境清寒成績優良學生學雜費減免作業要點」，作為辦理學生學雜

費減免之依據。 

決  議：照案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主席裁示： 

一、近期連日大雨，校園如有災損請回報至總務處。(各處室、總務處) 

二、新學校行政團隊已到位，請積極協助行事曆之編撰。(教務處、各處室) 

 

拾叁、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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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附件 

 
109 學年度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形檢核表 

           學校（全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檢核人員姓名：                 服務處室：           職稱 ：＿＿＿＿＿＿＿＿＿ 

           Email：              連絡電話： ＿＿＿＿＿＿＿＿ 

           *請學校提供 109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料，資料起迄日期為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 

◆學校基本資料 

       一、學校類別：□公立   □私立   

       二、學校屬性：□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國立大學附屬小學     

       三、學校性別統計資料： 

        （一）行政主管及教職員工（請填入人數與百分率） 

 
男 女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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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正式編制職員     

非編制人員     

工友     

教官     

合計     

       備註：非編制人員包含（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員、約聘僱人員、計畫助理……等） 

        （二）學生及住宿生（請填入人數與百分率） 

           
 

男 女 

人數 百分率(%) 人數 百分率(%) 

日間部     

進修部     

住宿生(若無住宿

生免填) 
    

其他（        )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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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校教職員具備性平專業人員資格（請填入人數與百分率） 
 

 男（人數） 女（人數） 

已取得(教育部)

人才庫資格 

  

已取得(地方政

府)人才庫資格 

  

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種子教師 

  

初階調查專業人

員 

  

進階調查專業人

員 

  

高階調查專業人

員 

  

總計 人數 百分率(%)（佔全校教職

員總數比率） 

人數 百分率(%)（佔全校教職

員總數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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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請依各填報指標所要求，上傳檔案、提供網址、填寫內容或勾選合適選項。 

二、本表各填報指標係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

細則）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準則）而訂，請各校依校內實際現況進行

填寫。 

一、行政組織與運作 

(一)學校性別平等委員會之設置與運作 

1.學校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依據性平法第 12 條） 

      請上傳實施規定並提供網址 

 

2.學校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明定處理流程，並公告周知。（依據性平法

第 20 條） 

請上傳防治規定並提供網址 

 

3.學校網站首頁設有性別平等教育專區，呈現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料及性別平等教育辦理情

形，並與校外相關資源連結。（依據性平法第 6 條） 

請提供網址 

 

4.學校依法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據性平法第 9 條） 

□符合，請上傳委員會組織章程。並簡要說明性平委員性別人數及比率，其中教師代表、職工代

表、家長代表、學生代表具性別平等意識之相關佐證或說明。（倘涉及個資部分，請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如隱示姓名） 

說明：                                                                                               

□不符合 

 

5.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符合女性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依據性平法第 9 條） 

□符合 

□不符合 

 

6.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運作具有專業分工，並協調整合校內各單位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及

年度計畫。（依據性平法第 6條） 

□符合，請上傳分工表及年度計畫書 

□不符合 

 

7.學校設專人處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依據性平法第 9條） 

□ 有 

□ 無 

 

8.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檢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成果。（依據性平法第 6 條） 

請上傳實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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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依據性平法第 9 條） 

□符合 

□不符合 

 

 (二)學校性別平等教育之經費檢視預算編列與計畫執行。 

1.學校依法編列經費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防治宣導工作。（依據性平法第 10 條） 

□0元 

□1元以上-未滿 1萬 

□1萬以上-未滿 3萬 

□3萬以上-未滿 5萬 

□5萬以上-未滿 8萬 

□8萬以上-未滿 10 萬 

□10 萬以上-未滿 15 萬 

□15 萬以上 

 

2.承上，其中編列推動性平教育課程與教學之經費。（依據性平法第 10 條） 

□0元 

□1元以上-未滿 1萬 

□1萬以上-未滿 3萬 

□3萬以上-未滿 5萬 

□5萬以上-未滿 8萬 

□8萬以上-未滿 10 萬 

□10 萬以上-未滿 15 萬 

□15 萬以上 

 

(三)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制度之建立與落實 

1.學校之教職員工成績考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

員組成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依據性平法第 16 條） 

請上傳各委員會委員名單並標註性別（倘涉及個資部分，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如隱示姓名） 

 

2.學校制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之獎勵措施。（比照性平法第 11 條） 

□已制訂，請上傳制定之獎勵措施 

□未制訂 

 

3.學校制定參與處理性別相關事件調查之獎勵措施。（比照性平法第 11 條） 

□已制訂，請上傳制定之獎勵措施 

□未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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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環境與資源  

1.學校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路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並記錄校園內曾

經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依據性平

法第 12 條及準則第 4 條） 

□已執行，上傳校園危險地圖 

□未執行 

 

2.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並公告檢視成果（含宿舍、游泳池、衛浴、廁所、求助鈴、

監視器、死角感應照明燈及校車...等）。學校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

工作報告事項。（依據性平法第 12 條及準則第 5 條） 

□已執行，請簡要說明校園空間安全檢視成果及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說明：                                                          . 

□未執行 

 

3.學校廁所便器之設置，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 條男女人數比率之規定（大便器：男

子每 50 人一個；女子每 10 人一個；小便器：男子每 30 人一個；洗面盆每 60 人一個。）（依據

性平法第 12 條及準則第 4、5 條） 

□符合，請說明應有數及現有數                                                                        

說明：                                                                                

□不符合，請提供逐年改善之計畫或措施 

 

4.學校宿舍及校車管理規則(方案要點)符合性別平等原則。（依據性平法第 12 條及準則第 4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5.學校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依據性平法第 14 條） 

□已執行，請說明學校相關規定措施 

說明：                                                                                              

□未執行 

 

6.將「保障懷孕、分娩及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學生之權益事項」納入學生請假規定。（依據性平法第

14-1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7.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提供懷孕學生家長諮詢與支持，及提供相關衛生醫療與社福資源。（依據性平法第 14-1 條、施行

細則第 11 條、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 

□已執行 

□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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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學校運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文宣刊物，向學生、家長或社區辦理宣導活動。（依據性平法第 6條） 

□已執行，上傳佐證資料（倘涉及個資部分，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如隱示姓名） 

□未執行 

 

三、課程、教材與教學 

(一) 課程與教學 

1.學校蒐集/購置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學資源。（依據性平法第 6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2.學校辦理之活動設計(例如社團、比賽或競技)沒有性別之差別待遇。（依據性平法第 14 條、施行

細則第 2條） 

□已執行 

□未執行 

 

3.學校發展符合性別平等之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依據性平法第 17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4.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用符合性別平等原則，應由有性別平等意識之教師參與。（依據性平

法第 18 條、細則 14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5.教師自編、蒐集及運用性別平等教育教材，請勾選，可複選。（依據性平法第 18 條及細則第 13、

14 條） 

□情感教育 

□全面性教育 

□認識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 

□媒體識讀 

□防範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網路性別暴力防治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性剝削防治 

□職場之性別議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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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融入教學，請勾選，可複選。（依據性平法第 17、19 條

及細則第 13 條） 

□情感教育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教育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認識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教育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媒體識讀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防範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路性別暴力防治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 

□親密關係暴力防治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剝削防治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場之性別議題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域/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 

 

7.學校辦理辦理建教合作或職場實習，將有關職場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課程納入學生基礎或職前訓

練。（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 27 條規定） 

□已執行 

□未執行 

□不適用（無辦理建教合作或職場實習課程） 

 

(二)教育人員培訓及專業知能成長 

1.學校針對教職員工(含校長)，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研習，並評鑑其

實施成效。（依據性平法第 15 條及準則第 2 條） 

□已執行，說明辦理情形 

□未執行 

 

2.學校針對教師(含校長)每年定期舉辦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課程與教學培力研習，並評鑑其實施成

效。（依據性平法第 6 條及準則第 2 條） 

□已執行，說明辦理情形 

□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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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置之相關單位之人員參加性

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活動。（依據準則第 2 條） 

□已執行，說明辦理情形 

□未執行 

 

4.學校針對教職員工(含校長)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修，每年施以 2 小時以上之性別

平等教育課程訓練，且完成率應達 90%以上。 

□已執行，說明辦理情形 

□未執行 

 

四、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 

1.學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依規定進行校安及法定通報。（依據性平法第 21

條及準則第 16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2.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組，應符合性平法第 30 條第 3 項之

規定。（依據性平法第 30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3.學校提供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所需之經費協助。（依據性平法第 10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4.學校落實並追蹤對事件當事人之處遇及協助之決議事項，分析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態樣，並進行性別平等教育案例宣導。（依據準則第 27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5.學校設有申請調查或檢舉管道。（依據性平法第 28、29 條） 

提供網址或說明相關管道 

說明：                                                                                              . 

 

6.學校設有申復管道。（依據性平法第 32 條） 

提供網址或說明相關管道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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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學校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應遵守保密原則。（依據性平法第 22 條、準則第 24 條） 

□已執行 

□未執行 

 

五、補充說明學校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具特色或優良事蹟。（200 字以內即可）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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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附件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家境清寒成績優良學生學雜費減免作業要點(草案) 
 

110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103年4月3日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號令修正發布之「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七條規定訂定之。 

二、名額：每班3名，減免該學期全額學費及雜費。 

三、審查標準： 

(一) 家境清寒學生前一學期學業平均為各班前三名，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1、體育成績達70分。 

2、功過相抵後無小過且無警告三支(含)以上之紀錄。 

(二) 各班前三名若有以下情形之一，得由第四名開始遞補： 

1、體育成績未達70分。 

2、功過相抵後有小過或警告三支(含)以上之紀錄。 

3、申請低收入戶補助。 

4、申請重度(含)以上之身心障礙補助。 

(三)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相同時，依序參酌學期學業成績之加權總分、英

文、數學、國文成績，擇優減免。 

四、經審查通過減免學費及雜費學生，將於該學期註冊時逕行減免。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於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

施，修正時亦同。 

 

 

 


